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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ST 中天      公告编号：临 2021-041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关于自查发现存在违规担保事项未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实际控制

人邓天洲先生、黄博先生自查，发现新增违规担保事项，总合同金额为 48,000万

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违规担保总合同金额为 316,937.43 万元，剩余

担保本金金额为 217,949.47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违规担保事项正在审理中涉诉金额为 40,000万

元，已收到法院判决公司需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 138,960.41 万元（不包含未

定利息）。 

 

2021年 3月 29 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邓天洲先生、黄博先生前往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证监局”）领取《关于邓天洲、黄

博的监管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关注函主要内容为：“我局认为你

二人未将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发生的担保事项如实、全面告知上市公司，

未有效协助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导致上市公司在收到法院应诉法律文件

后才知悉并披露。为防止类似情形发生，支持公司履行信息披露责任，现要求你

二人全面梳理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签订的涉及上市公司的担保合同，将

上市公司可能承担的担保责任真实、准确、完整地告知上市公司，协助公司补充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你二人应在收到关注函 15日内提交自查整改结果报告”。 

基于北京证监局要求，经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邓天洲先生、黄博先生自我核查，

发现公司存在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事项未经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未履行信披义务

的情况。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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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提供担保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合

同金额 

剩余担

保金额 

1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

份公司、邓天洲、黄博 
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 5,000 

2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

份公司、邓天洲、黄博 
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000 13,000 

3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

份公司 
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4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

份公司 

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合  计 48,000 48,000  

 

一、以上违规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一）公司为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担保事项 

经公司自查，发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 日为北京华泰兴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兴农”）出具《借款担保函》。2017年 7月 2日，青岛中天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资产”）与华泰兴农签署了《资金借款协议

书》，约定华泰兴农向中天资产提供借款 5,000 万元用于经营资金周转，借款期

限为 30 天，邓天洲、黄博为保证方。同日，公司与华泰兴农签署了《借款担保

函》，为中天资产提供连带担保。 

2020 年 11 月 3 日、11 月 17 日，华泰兴农通过阿里巴巴司法拍卖官网拍得

邓天洲先生持有公司的 470万股股份、黄博先生持有公司的 1,570万股股份，总

成交价为 2,600.88 万元。 

（二）公司为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13,000 万元担保事项 

2018年 7月 13 日， 中天资产与华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新世纪”）签署了《资金借款协议书》，约定华新世纪向中天资产提供借款 5,000

万元用于经营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 1个月，邓天洲、黄博为保证方。同日，公

司与华新世纪签署了《借款担保函》，为中天资产提供连带担保。 

2018年 7月 19 日， 中天资产与华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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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签署了《资金借款协议书》，约定华新世纪向中天资产提供借款 8,000

万元用于经营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 1个月，邓天洲、黄博为保证方。同日，公

司与华新世纪签署了《借款担保函》，为中天资产提供连带担保。 

2020 年 12 月 6 日，华新世纪通过阿里巴巴司法拍卖官网拍得黄博先生持有

公司的 1,600万股股份，总成交价为 2,016.40 万元。 

（三）公司为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20,000 万元担保事项 

2018 年 3 月 28 日， 中天资产与杭州华阳双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华阳双胜”）签署了《借款合同》，约定华阳双胜向中天资产

提供借款 2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 12个月。同日，公司与华

阳双胜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中天资产提供连带担保。 

（四） 公司为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10,000 万元担保事项 

2017年 6月 22日， 中天资产与中安百联（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安百联”）签署了《借款合同》，约定中安百联向中天资产提供借款 1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日常经营和资产收购等，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同

日，公司与中安百联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中天资产提供连带担保。 

二、违规担保自查相关说明 

（一）森宇化工自 2019 年 7月入驻公司以来，曾多次询问原实际控制人邓天

洲先生、黄博先生公司是否存在违规担保事项，并要求其全面告知，但得到的答

复均为无违规担保事项；公司后续将持续自查，如发现仍存在违规担保事项，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诚邀违规债务合同当事人就

公司对外担保及表外负债情况进行确认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57），邀请

公司为其担保的债权人在一个月内前往公司登记，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诚邀违规债务合同当事人就公司对外担保及表外负债情况进行确认结果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截至确认截止日，除收到烟台荣发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发来的 100万元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债权确认邮件外，未收到其他任何

债权人的确认相关信息。 

（四）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违规担保总合同金额为 316,937.4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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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担保本金金额为 217,949.47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违规担保事项正在审理中涉诉金额为 40,000万元，

已收到法院判决公司需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 138,960.41 万元（不包含未定利

息）。 

三、公司整改措施  

（一） 公司将继续从内控制度建设、人员管理、内控执行等方面全面深入开

展自查整改，并对现有制度进行梳理，查漏补缺，积极与相关机构进行沟通协商，

尽快解决上述违规事项。 

（二） 公司将进一步严格执行印章管理程序，进一步强化有关内控制度的

执行，防范上述行为再次发生。 

四、风险提示 

（一）以上新增违规担保 1、2 项，因前期股权拍卖部分金额尚无法确认抵

偿本金或利息，因此担保剩余金额仍为合同金额（利息尚无法确定）； 

（二）以上新增违规担保 3、4 项，本金未偿还，因此担保剩余金额仍为合

同金额（利息尚无法确定）； 

（三）以上新增违规担保金额均为公司自行计算，最终确定金额以法院裁定

或相关方协商为准； 

（四）以上新增违规担保事项公司均未收到起诉书，不排除后期有起诉公司

的可能。 

由于以上担保事项未查询到履行审批流程文件的原始资料，公司就目前所掌

握的资料，本着为投资者负责任的态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

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14 日 


